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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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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　
　
長
　
　
崎
　
　
幸 

太 

郎

一
　
開
発
区
域
（
工
区
）
に
含
ま
れ
る
地
域
の
名
称
　
南
都
留
郡
山
中
湖
村
山
中
字
北
畠
八
百
二
十
二

番
の
一
部
、
八
百
二
十
三
番
の
一
部
、
八
百
二
十
四
番
の
一
部
、
八
百
二
十
五
番
、
八
百
二
十
六

番
、
八
百
三
十
二
番
、
八
百
四
十
三
番
一
、
八
百
四
十
七
番
一
の
一
部
、
八
百
五
十
番
二
、
八
百
五

十
番
三
、
八
百
五
十
一
番
一
の
一
部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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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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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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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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